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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许接英

东莞一模具厂多名离职员工被索巨额违约金，员工称被“套路”

没有竞业补偿何来违约赔偿？

6月19日，在东莞打工的周从欢从律师处知悉了自己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他被判向前东家

支付5万元违约金。他的前任上司、现任同事王新文也被判赔偿前东家9万元。

截至目前，周从欢原来所在的工作单位东莞欣悦模具有限公司，在两年内已相继将5名员

工告上法庭，提告理由均是员工单方违反了保密和竞业限制约定。

而这一切，在周从欢们看来，却是一场有预谋的诉讼。公司为了达到既限制员工竞业，又不

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目的，可谓处心积虑。

周从欢一度安慰自己，离职后公司从未

向其支付过竞业限制补偿金，他理应无需支

付竞业限制违约金。

但诉讼结果出乎意料。仲裁裁决周从欢

应当按照《保密和竞业禁止合同》的约定继续

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驳回欣悦公司提出的其

他请求。欣悦公司继续起诉至法院。东莞市

第二人民法院在审理后于今年6月14日下达

判决，周从欢应向欣悦公司支付违约金5万

元，合并审理的另一案当事人王新文被判赔9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周从欢填写的《辞职

申请书》及离职人员工资表，他的职务为生产

部主任，理应掌握欣悦公司的生产技术信息，

属于竞业限制人员。周从欢离职后入职另一

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案涉《保密和竞业禁止合

同》的约定，他应当向欣悦公司承担违约责

任。虽然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为50万元，但考

虑到竞业限制补偿金只有1万元，双方责任

不对等，且周从欢离职前月平均工资约为

5000元，故法院认定违约金过高，酌情调整为

5万元。

“欣悦公司未按法律规定逐月支付离职员

工竞业限制补偿金，却要求员工支付竞业限制

违约金，该请求不应被支持。”杨国其表示，他

已代表两名当事人向东莞中院提起上诉。

而周从欢在为自己的案子忧虑的同时，

也希望他的遭遇能引起前同事的警觉。据记

者了解，继王新文及周从欢之后，又有一名叫

张华的工人被诉。

现年32岁的周从欢来自湖北麻城，2013

年1月应聘进入东莞市长安镇一家名叫欣悦

的模具公司从事磨床工作。此前，他曾在长

安数家五金模具厂打工。在欣悦，周从欢属

于计时计件的车间一线操作工。全厂近 50

名工人中，像他这样的操作工人有20多人。

入职时，周从欢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

此后又签了一份《保密和竞业禁止合同》。周

从欢说，当初他并不知晓签的是竞业限制合

同，还以为是劳动合同。“人事把第一页压住，

把第二页露出来一点，催我签。”

签完字后，合同被公司收了回去，周从欢

也没放在心上。直到 2017 年 8 月 1 日，公司

让他在新的合同上签字，这回他看清了，是

《保密和竞业禁止合同》。合同规定：乙方（员

工）承诺对甲方的商业秘密信息有保密义务，

无论因何种原因从甲方（公司）离职，乙方（员

工）在离职后二年内不得到生产同类或经营

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单位任职，也

不得自己生产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

或经营同类业务；乙方如有违反本合同约定

之保密义务或竞业禁止义务的，应当向甲方

支付一次性违约金 50 万元。甲方同意乙方

离职两年后经确认乙方未有任何违反保密和

竞业禁止义务的，给予乙方一次性经济补偿

金1万元。

相比原来的合同，新合同有两处修改，一

是将违约金从原来的30万元改为50万元，二

是增加了给予1万元经济补偿金的条款。

对此，周从欢仍不甚放在心上，他只管打

工挣钱。在这之前的半年，他还被公司“加了

官位”，从磨床技工摇身一变，成了无心磨床副

主任，再到无心磨床主任，每个月增加了300

元职务津贴。与他一同升为主任的还有另外

两名操作工。但他们拿的仍是计时计件工资，

和其他操作工相比，月薪也就多一两百元。

升职加薪后不久，周从欢因家中有事，于

2017年11月30日申请辞职。处理完家事后，

2018年8月，周从欢返回东莞长安这个模具

重镇，入职东莞市一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继

续做磨床工。

进入新公司后不久，周从欢接到了老东

家欣悦公司的电话。在电话中，人事邀请周

从欢回厂。周从欢告知对方已有了新去处，

并如实告知了新单位的名称。

令周从欢没想到的是，接了这通电话

后，他竟被原公司告上了法庭。2018 年 12

月，欣悦公司以周从欢单方违反《保密和

竞业禁止合同》为由，向劳动部门申请仲

裁，要求周从欢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并支付违反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义务的

违约金 50 万元。一同被告的还有原公司

数控车主管、生产部课长，周从欢的现同

事王新文。

得知被告的那一刻，周从欢很意外，他几

乎忘了自己签过竞业限制合同。多年来，公

司也从未将合同主动交予他一份。随后他意

识到，公司此前的嘘寒问暖、诚意招工，可能

就是为了套出他新供职的单位，以掌握切实

行踪好去提告。

而与在职和离职的部分同事沟通交流

后，更多内幕一一浮现，周从欢得出一个结

论：前公司套路深。

“我问过了，公司几乎和所有员工都签

了竞业限制合同。连车间操作工也要签。

签的时候一式一份，员工没有。”周从欢告诉

记者。

他还了解到，早在 2017 年，公司就曾以

同样的理由将两名员工告上法庭。在第一场

官司中，二审法院以协议中未约定支付经济

补偿金等为由，判欣悦公司败诉。公司吸取

教训，立马修改合同条款。也就在那时，周从

欢等在职员工被要求重新签订竞业限制合

同，增加了经济补偿等条款。第二场官司公

司赢了，员工被判向公司支付赔偿金3万元。

“公司赢了这场官司后，越来越有经验。”

周从欢告诉记者，人事到处打电话通知离职

人员回去上班，其实是在找诉讼对象。但如

果员工同意回去上班，公司又会拒绝，因为其

目的是诉讼。

“说白了，这家公司主观上不打算按照法

律规定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又要求劳动者

不折不扣地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还想坐等员

工‘违约’，并通过诉讼牟利。”周从欢的一审

代理律师杨国其分析道。

杨国其总结出欣悦公司的套路：首先，无

视竞业限制人员只限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

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的规

定，欣悦公司与全体员工签订《保密和竞业禁

止合同》，但合同文本不交付给工人，工人日

后想索取经济补偿金也毫无依据。其次，玩

“职务游戏”，超半数员工都冠以各种职务，最

好“人人皆官”。欣悦公司生产部只有20余

人，却有1个主管，5个生产部主任。最后就

是附加多项严苛条件以达到不支付经济补偿

金的目的。

企业回应——

不是不给合同
是员工忘了拿

李小兰（欣悦公司总经

理）：签订竞业协议的是公司

重要岗位的人员，比例大概为

员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公

司本身属于高新企业，所以员

工进来时都会告知要签这个

协议，同意签才办理入职。签

完之后可能员工觉得不好保

管，就没有拿走；又或者签了

名但公司还没盖章，暂放公司

处，时间一长就忘了。如果员

工要拿，完全可以拿走。合同

约定，如果没有泄密，两年之

后是有补偿的。你不知道，现

在做企业非常难，员工一不高

兴就离职。公司为了维护自

己的利益才做这些。毕竟员

工有今天是公司培养了你，做

人要讲诚信。

律师提醒——

用人单位3个月
未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员工可行使解除权

省律协劳专委副主任、广

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小

安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

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

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

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劳动合同

解除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

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

济补偿，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

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支持。

本案中，原、被告解除劳

动关系后，用人单位应在竞业

限制期间按月向离职员工支

付经济补偿金，公司超过三个

月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完

全可以行使《保密和竞业禁止

合同》的解除权，若劳动者未

行使解除权又入职新单位，则

有可能造成违约。

因此，徐小安提醒，劳动

者在入职新单位前，若用人单

位有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

要及时行使竞业限制解除权。

套路 操作工也要签竞业合同，生产线几乎“人人皆官”

被告 表面诚意招工，实为掌握行踪

入职 竞业限制合同签完就被收走了


